
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公司名称

的独立意见 

   我们认真审阅了《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

议案》，认为：公司变更名称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定位、产业布局，

突出了公司主营业务特点和行业定位，变更后的名称与公司主营业务

相匹配。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张朝晖    赵起高    史卫进 

 

 

 

 

二○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




